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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1 年 第 46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

政许可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监管区管理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海关总署对海关总署

公告 2017年第 37号（关于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

公告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申请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企业（以下称“申请人”）

应当符合《监管区管理办法》第十四、十五条的规定，并提交以下

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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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作业区域功能布局示意图（包括监管设施及其安装位

置）。

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。

二、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

法律责任。主管海关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获取有关材料电子文本

的，申请人无需另行提交。

三、主管海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，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

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对其是否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进行实

地验核。

四、经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主管海关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注

册登记证书》，附件 2），自制发之日起生效。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

件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并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不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附件 3）。

五、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（以下简称“经营企业”）的

注册资质不得转让、出租、出借。

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营企业应当向主管海关提交《经营

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更申请书》（附件 4）以及相关材料，办

理申请变更手续：

（一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类型的；

（二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面积的；

（三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功能作业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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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或经营企业名称的；

（五）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换址新建的。

七、经审核同意经营企业变更申请的，主管海关应当制发新的

《注册登记证书》，经营企业应当交回原《注册登记证书》。经审核

不同意变更的，主管海关应当制发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换址新建的，海关应当重新进行实地验核。

八、经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期限、

经营范围等事项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向主管海关报备。

九、经营企业申请注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，应当向主管海关

提交《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申请书》（附件 5）以及相

关材料，并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场所内存放的海关监管货物已经全部依法处置完毕，相

关海关手续也已经全部办结；

（二）经营企业涉及走私案件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案件的，

相关案件已经结案；

（三）场所内海关配备的监管设施设备已经按照海关要求妥善

处置。

经审核符合注销条件的，主管海关应当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XX海关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附件 6），经营企业应当交回

《注册登记证书》。经审核不符合注销条件的，主管海关应当制发

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十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管海关应当注销经营企业的注册登

记，并且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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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注销通知书》（附件 7）：

（一）经营企业依法终止的；

（二）经营企业注册登记依法被撤回、撤销的；

（三）《注册登记证书》依法被吊销的；

（四）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注册事项无法实施的；

（五）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注册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。

经营企业注册登记被海关注销的，经营企业或者有关当事人应

当按照海关要求对场所内存放的海关监管货物、海关配备的监管设

施作出妥善处置。

十一、存在《监管区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，海关

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（附件 8）。

十二、主管海关应当每年对其主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开展 1

次年度审核，对于不再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等规定及存

在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形的，按照《监管区管理办法》和本公告有

关规定办理。

本公告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实施。海关总署公告 2017年第

37号同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．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

2．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

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

3．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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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更申请书

5．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申请书

6．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

定书

7．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

所企业注销通知书

8．中华人民共和国 XX海关责令整改通知书

海关总署

2021年 6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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